附件1：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编排课表的规定（试行）
为了维护教学秩序，统一管理和使用全校公共教学空间，合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编排全校各教学单位的课表，避免教学活动中发生时间和场地方面的冲突，保障课表编排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信息化和人性化，特作如下规定。
1、 课表编排的主管部门
全校的所有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夜大生的课表由教务部依据其对应的教学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教学任务统一协调编排。
2、 课表编排的原则
以师生为本，合理配置资源。遵循教学规律，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发展、有利于任课教师的授课。
以保障为本，积极开拓资源。保障教学的顺利开展，保障教育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统筹调度、合理安排全校公共教学资源。
以效率为本，提升管理信息和服务手段。以信息化为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3、 课表编排的程序
编排新学期课表工作应于上一学期放假前完成，经教务部主任审批后颁布执行。
教务部根据每学期的校历和公共资源情况，制定每学期的排课工作实施办法，并向学校各教学主管部门发出排课通知，安排课表编排的时间和流程。
各开课单位填报教学任务，本单位主管负责人、教学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审批。
教务部根据审核通过的教学任务编排课表，编排完成后向各教学主管部门及各开课单位征求意见。
教务部将定稿的课表经主管领导审批后印制成册并发到各有关单位，向全校教师和学生公布。
4、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教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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